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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08月9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3年08月15日（星期四）下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丁元伟先生主持。11

名董事全部到会并进行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英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许帅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王英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止，可以连选连任。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新侠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许帅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王新侠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止，可以连选连任。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黄奕斌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经总裁许帅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黄奕斌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止，可以连选连任。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三

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

奠定坚实基础。公司拟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恺通” ）等三家单位股东权益31%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事盛世” ）拟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等三家单位股东权益20%的

股权。本次事项，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盛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武汉恺通等

三家单位股东权益41.2%的股权。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之同时，按各自比例增资。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深圳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

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

奠定坚实基础。公司拟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康元” ）等四家单位股东权益31%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事盛世” ）拟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深圳康元等四家单位股东权益20%

的股权。本次交易，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盛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深圳康元

等四家单位股东权益41.2%的股权。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之同时，按各自比例增资。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部分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

奠定坚实基础。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明伦” ）等五家单位股东权益31%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盛

世” ）拟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明伦” ）等五

家单位股东权益20%的股权。本次事项，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盛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

司实际控制上海明伦等五家单位股东权益41.2%的股权。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之同时，按各自比例增资。该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修订《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关于提请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就上述1、2、3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本公

司公告。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08月15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英女士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57年生，研究生，药师，高级经济师。

工作经历：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海淀医药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嘉事堂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至2013年1月任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3年2月退休离职至2013年6月，2013

年7月被公司聘回负责对外投资至今。

王英女士持有公司606,028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新侠女士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6年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会计师。

工作经历：1987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市海淀木器厂会计员、北京市制动密封材料厂会计师、北京金时光电讯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美国苏拿公司北京办事处主管会计、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副

经理、经理；2008年4月至今任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年12月至今兼任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王新侠女士持有公司153,863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奕斌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硕士。

工作经历：1993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市马连道粮库 储运库分库经理；北京婧妍美容公司 储运部经理；北京

新华世纪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物流生产部经理；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物流中心经理； 高和管理顾问公司 物流

产业部高级顾问； 北京启航物流 开发中心项目经理；青岛中远物流仓储配送有限公司 北京中心经理；2008年9

月-至今任嘉和嘉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总监、执行董事、党支部书记。

黄奕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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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年8月15日召开，决定于 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具

体相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会议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3年9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00

5、股权登记日时间：2013年9月9日

6、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3年9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8、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嘉事堂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

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2、审议关于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家单

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3、审议关于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部分股权并

增资的议案

4、修订《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委托出席者持委托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股票帐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方式或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3年9月1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6：30。

3、登记地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及费用

1、联系人：王新侠 王文鼎

2、联系方式：（Tel）010-88433464�（Fax）010-88447731

3、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100195

4、会议预计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自理。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5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个人/单位出席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

以下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在相应的项目填写股份数额）：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指示

同意 弃权 反对

1

审议关于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

、

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武

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

、

杨波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深

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3

审议关于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4

修订

《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说明

：

1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2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签名： 委托单位名称（公章）及法人代表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书有效期限：2013年 月 日至2013年 月 日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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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谢东

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

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三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嘉事堂” ）拟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

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恺通” ）等三家单位31%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盛世” ）拟收购自然人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

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恺通” ）等三家单位20%的股权。本次交易，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

盛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武汉恺通等三家单位41.2%的股权。各方同意在股权

转让之同时，按各自比例增资。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情况

谢东华，男，身份证号：420105197404062011

李 燕，女，身份证号：420400197706191024

2、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的基本情况

（1）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武汉市江汉区振兴路25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江庆坤

注 册 资 本：贰佰万元整

实 收 资 本：贰佰万元整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 围：保健食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国家专项规定审批后方可经营）医疗器械II、III类批发（经营

范围、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一致）；****

成 立 日 期：2003年07月23日

营 业 期 限：自2003年07月23日至2033年07月22日

（2）长沙靖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 号：430103000076368�（2-1）S

住 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103号生活艺术城综合楼716房。

法定代表人姓名：江俊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实 收 资 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 围：生物制品的研发（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Ⅱ类医疗器械（不含Ⅱ类6840体外诊

断试剂），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不含骨科材料）、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6877介入器材的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自2011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2日止）。

成 立 日 期 二0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营 业 期 限 二0一一年二月十五日至二0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3）上海境佳贸易有限公司

注 册 号：310116002386117

住 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寺平北路111弄43号203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江俊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伍拾万元

实 收 资 本：人民币伍拾万元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 营 范 围：医疗器械（详见许可证），Ⅰ类医疗器械，教学仪器、实验室设备销售，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 立 日 期 二0一一年五月三日

营 业 期 限 二0一一年五月三日至二0二一年五月二日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III、II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接入器材、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

2、主要财务数据

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度

资产总额

58,470,757.67 56,764,535.10

负债总额

42,703,446.77 43,884,235.73

净资产

15,767,310.9 12,880,299.37

营业收入

25,376,898.47 47,010,974.75

营业利润

2,513,533.44 3,167,466.06

净利润

1,887,011.53 2,036,144.98

3、标的情况

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保证其转让给公司和嘉事盛世的以上目标单位的股权是真实、合法的，不存在法律纠

纷，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的情形，亦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

或约定等权利限制情形；也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

受让方（甲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转让方（丙方）：谢东华先生

转让方（丁方）： 李燕女士

2、交易标的：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自愿转让目标单位股东权益51%的股权

3、交易价格

经协议三方协商一致，共同确认受让方（为本协议书之目的，受让方指嘉事堂及嘉事盛世之合称，亦可指嘉

事堂或嘉事盛世之一）受让目标公司的股权需向转让方（转让方系指谢东华先生及李燕女士之合称，亦可指其中

之一人）转让价款为：

嘉事堂需向谢东华先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7,131,500元（柒佰壹时叁万壹仟伍佰元整）；

嘉事盛世需向谢东华先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4,601,000元（肆佰陆拾万零壹仟元整）。

甲乙丙丁四方一致理解并确认：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价款系预估价格，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

遵循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

4、支付方式

4.1 � �本协议书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

之十（10%）；即嘉事堂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713,100元（柒拾壹万叁仟壹佰元整）。嘉事

盛世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460，000元（肆拾陆万元整）。

4.2 �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

分之四十（40%）；即嘉事堂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2，852，600元（贰佰捌拾伍万贰仟陆佰

元整），嘉事盛世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1，840，500元（壹佰捌拾肆万零伍佰元整）：

4.2.1本协议第二条所述股权转让及本协议书第五条所述增资事项之工商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4.2.2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依法为目标公司核发了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且符合本协议书其他相关

约定的新的营业执照；

4.2.3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全部完成了其两家关联企业的业务整合工作。

4.3 �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

分之三十（30%）；即嘉事堂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2，139，400元（贰佰壹拾叁万玖仟肆佰

元整）。嘉事盛世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1，380，300元（壹佰叁拾捌万零叁佰元整）。

4.3.1本协议第4.2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4.3.2经审计报告确认，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2014年度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

之贰拾（20%），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10%）。

4.4 �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

分之二十（20%）；即嘉事堂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426，400元（壹佰肆拾贰万陆仟肆佰

元整）。嘉事盛世向谢东华先生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920，200元（玖拾贰万零贰佰元整）。

4.4.1本协议第4.2款及第4.3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4.4.2经审计报告确认，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2015年度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

之贰拾（20%），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10%）。

4.5 � �各方知悉并特别约定：本协议第三期及第四期付款数额为预估数额。如果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为成

就，则受让方无义务向转让方支付第三期及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4.6 � �如果变更后的目标公司的销售收入或实现净利润增长幅度未能达到约定标准， 则受让方应当根据实

际增长幅度按市盈率倍数（6.5倍）相应扣减需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数额。

5、股权转让、增资事项

5.1� �各方一致同意，丙方向嘉事堂世转让目标公司百分之二十（31%）的股权，丙方向嘉事盛世转让目标公

司百分之二十（20%）的股权，丁方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

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

）

嘉事堂

62 31

嘉事盛世

40 20

谢东华

78 39

李燕

20 10

合计

200 100

在办理本协议书所述股权转让之同时，各方应当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将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增加至人

民币1000万元。

5.2 各方同意的增资方案为：

5.2.1嘉事堂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2,480,000元；

5.2.2嘉事盛世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1,600,000元；

5.2.3谢东华先生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3,120,000元；

5.2.4李燕女士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800,000元。

5.3 在增资事宜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

）

嘉事堂

310 31

嘉事盛世

200 20

谢东华

390 39

李燕

100 10

合计

1000 100

6、其他规定

（1）新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嘉事堂委派，总经理由丙方委派经董事会聘任，公司其他高

管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聘期三年；公司部门设置、薪酬考核由总经理提出，报董事会通过。

（2）经全体股东同意，新公司每年实现净利润的50%可用于股东分红。

7、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公司的

长期战略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2、 公司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后续发展中，国家医改招标政策的调整可能使产品价格发生波动，从而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收购业务的盈利成果；

2、由于医院账期周期性变动，可能会对公司资金面产生影响，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七、备查文件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武汉）

3、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谢东华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审计报告

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谢东华先生、李燕女士实际控制的武汉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三家公

司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08月15日

证券简称：嘉事堂 证券代码:002462� � � �公告编号：2013-036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自然

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持有并

实际控制的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等四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嘉事堂” ）拟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持有并实

际控制的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元）31%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嘉事盛世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盛世” ）拟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持有并实际控制的深圳康元20%的

股权。本次交易，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盛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深圳康元

41.2%的股权。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之同时，按各自比例增资。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收购自然人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持有并实际控制

的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

票。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情况

郭振喜，男，身份证号：440102195309186513

杨 波，女，身份证号：320102196403151621

2、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的基本情况

（1）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38号深圳脑库专家公寓A栋东501

法定代表人姓名： 郭振喜

注 册 资 本： 600万元

实 收 资 本： 600万元

公 司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 围： 二类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二类、三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二类三

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二类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二类、三类6830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二类、三

类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二类、三类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二类、三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

镜设备，二类、三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二类、三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二类6807胸腔心血管外观手术器械，二

类、三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三类6877介入器材，二类、三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三类6865医

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疗器械许可证编号粤B10153，有效期至2015年10月17日）

成 立 日 期：2010年9月10日

营 业 期 限：自2010年9月10日至2020年9月10日

（2）南京齐思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浦口区桥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琦

注 册 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 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 营 范 围：许可经营项目：二类医疗器械（除体外诊断试剂）；三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

用高频仪器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介入器材销售。一般经营项目：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设备、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及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

成 立 日 期:� � 2009年12月29日

营 业 期 限:�自2009年12月29日至2029年12月28日

（3）南京恒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翠云大道27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琦

注 册 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 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 营 范 围：许可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经营（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所列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范围：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销售。

成 立 日 期： 2012年12月12日

营 业 期 限：自2012年12月12日至******

（4）深圳市润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专家公寓A栋东701

法定代表人姓名：牛桂枝

注 册 资 本：50万元

实 收 资 本：50万元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 围：II类、III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输液、输血器具除外），III类6877介入器材，II类、

III类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II类、III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II类、III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

及器具，II类、III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II类、III类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II类、III类6822医用光学器

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II类、III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II类、III类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1月16日止）。

成 立 日 期：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营 业 期 限：自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家单位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度

资产总额

41,297,691.94 41,302,340.03

负债总额

16,138,157.03 19,307,877.14

净资产

25,159,534.91 21,994,462.89

营业收入

50,144,531.90 81,207,400.25

营业利润

4,220,097.27 6,245,599.73

净利润

3,165,072.02 4,683,824.80

3、标的情况

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保证其转让给公司和嘉事盛世的以上目标单位的股权是真实、合法的，不存在法律纠

纷，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的情形，亦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

或约定等权利限制情形；也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

受让方（甲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转让方（丙方）：郭振喜先生

转让方（丁方）：杨波女士

2、交易标的：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自愿转让持有并实际控制的目标单位51%的股权

3、交易价格

经协议三方协商一致，共同确认受让方（为本协议书之目的，受让方指嘉事堂及嘉事盛世之合称，亦可指嘉

事堂或嘉事盛世之一）受让目标公司的股权需向转让方（转让方系指郭振喜先生及杨波女士之合称，亦可指其中

之一人）转让价款为：

嘉事堂需向杨波女士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4,145,765元（壹仟肆佰壹拾肆万伍仟柒佰陆拾伍元整）；

嘉事盛世需向郭振喜先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9,126,300元（玖佰壹拾贰万陆千叁佰元整）。

甲乙丙丁四方一致理解并确认：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价款系预估价格，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

遵循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

4、支付方式

4.1 本协议书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之

十（10%）；即嘉事堂向杨波女士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414,500元（壹佰肆拾壹万肆仟伍佰元整）。嘉

事盛世向郭振喜先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912，600元（玖拾壹万贰仟陆佰元整）。

4.2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

之四十（40%）；即嘉事堂向杨波女士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658，400元（伍佰陆拾伍万捌仟肆佰元

整），嘉事盛世向郭振喜先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3，650，500元（叁佰陆拾伍万零伍佰元整）：

4.2.1本协议第二条所述股权转让及本协议书第五条所述增资事项之工商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4.2.2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依法为目标公司核发了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且符合本协议书其他相关

约定的新的营业执照；

4.2.3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全部完成了其三家关联企业的业务整合工作。

4.3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

之三十（30%）；即嘉事堂向杨波女士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4，243，700元（肆佰贰拾肆万叁仟柒佰元

整）。嘉事盛世向郭振喜先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2,737,900元（贰佰柒拾叁万柒仟玖佰元整）。

4.3.1本协议第4.2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4.3.2经审计报告确认，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2014年度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

之贰拾（20%），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10%）。

4.4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

之二十（20%）；即嘉事堂向杨波女士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2,829,200元（贰佰捌拾贰万玖仟贰佰元

整）。嘉事盛世向郭振喜先生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1,825,300元（壹佰捌拾贰万伍仟叁佰元整）。

4.4.1本协议第4.2款及第4.3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4.4.2经审计报告确认，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2015年度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

之贰拾（20%），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10%）。

4.5 各方知悉并特别约定：本协议第三期及第四期付款数额为预估数额。如果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为成

就，则受让方无义务向转让方支付第三期及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4.6 如果变更后的目标公司的销售收入或实现净利润增长幅度未能达到约定标准，则受让方应当根据实际

增长幅度按市盈率倍数（6.5倍）相应扣减需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数额。

5、股权转让、增资事项

5.1股权转让

各方一致同意，丙方向嘉事盛世转让目标公司百分之二十（20%）的股权，丁方向嘉事堂世转让目标公司百

分之二十（31%）的股权。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

）

嘉事堂

186 31

嘉事盛世

120 20

郭振喜

120 20

杨波

174 29

合计

600 100

在办理本协议书所述股权转让之同时，各方应当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将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增加至人

民币1000万元。

5.2 各方同意的增资方案为：

5.2.1嘉事堂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1,240,000元；

5.2.2嘉事盛世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800,000元；

5.2.3郭振喜先生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800,000元；

5.2.4杨波女士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1,160,000元。

5.3 在增资事宜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

）

嘉事堂

310 31

嘉事盛世

200 20

郭振喜

200 20

杨波

290 29

合计

1000 100

6、其他规定

（1）新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嘉事堂委派，总经理由丙方委派经董事会聘任，公司其他高

管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聘期三年；公司部门设置、薪酬考核由总经理提出，报董事会通过。

（2）经全体股东同意，新公司每年实现净利润的50%可用于股东分红。

7、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公司的

长期战略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2、 公司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后续发展中，国家医改招标政策的调整可能使产品价格发生波动，从而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收购业务的盈利成果；

2、由于医院账期周期性变动，可能会对公司资金面产生影响，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七、备查文件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深圳）

3、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郭振喜、杨波实际控制的深圳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2010年

至2013年6月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郭振喜先生、杨波女士实际控制的深圳市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四家

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8月15日

证券简称：嘉事堂 证券代码:002462� � � �公告编号：2013-037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

上海明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

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嘉事堂” ）拟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

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明伦” ）等五家单位股东权益31%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盛世” ）拟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

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明伦” ）等五家单位股东权益20%的股权。本次事项，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盛

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上海明伦41.2%的股权。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之同时，

按各自比例增资。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自然人张泽军先生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情况

张泽军，男，身份证号：320525197111296213

2、张泽军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的基本情况

（1）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住 所：青浦区练塘镇朱枫公路6188号1号楼207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党玉琴

注 册 资 本： 人民币壹佰万元

实 收 资 本： 人民币壹佰万元

公 司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 营 范 围： 销售医疗器械（具体项目见许可证）、电子产品、检 测设备、仪器仪表，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 立 日 期：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一日

营 业 期 限：自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一日至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2）广州市润晔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70号北310、311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叶莘

注 册 资 本：伍拾万元

实 收 资 本：伍拾万元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 营 范 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项目除外）

成 立 日 期：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营 业 期 限：自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长期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三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介入

器材

（3）广州市源成商贸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207号伟诚商务大厦607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孙冠军

注 册 资 本：伍拾万元

实 收 资 本：伍拾万元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 营 范 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项目除外）

成 立 日 期：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

营 业 期 限：自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至长期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三类、二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

官，介入器材；二类：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4）上海医心贸易商行

投资人姓名：叶乃英

企业为个体工商户性质，无注册资本。

企业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588弄15号1幢一层Z区127室

经营范围及方式：销售医疗器械（具体项目见许可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通讯器材、办公用品、日用百货、

清洁用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开发，医疗器械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5）上海敬蒿贸易商行

投资人姓名：刘坚伟

企业为个体工商户性质，无注册资本。

企 业 住 所：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588弄15号1幢一层Z区164室

经营范围及方式：销售医疗器械（具体项目见许可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通讯器材、办公用品、日用百货、

清洁用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开发，医疗器械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度

资产总额

168,894,416.3 13,8048,337.01

负债总额

85,404,828.42 50,393,006.08

净资产

83,489,587.88 87,655,330.93

营业收入

127,062,039.8 234,943,634.76

营业利润

12,214,368.24 39,943,536.08

净利润

9,159,127.23 37,472,647.54

3、标的情况

张泽军先生保证其转让给公司和嘉事盛世的以上目标单位的股权是真实、合法的，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在

被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的情形，亦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或约定等权

利限制情形；也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

受让方（甲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转让方（丙方）：张泽军先生

2、交易标的：张泽军先生自愿转让目标单位股东权益51%的股权

3、交易价格

经本协议三方协商一致，共同确认受让方（为本协议书之目的，受让方指嘉事堂及嘉事盛世之合称，亦可指

嘉事堂或嘉事盛世之一）受让目标公司的股权需向转让方（转让方系指张泽军先生）转让价款为：

嘉事堂需向张泽军先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42,540,400元（肆仟贰佰伍拾肆万零肆佰元整）；

嘉事盛世需向张泽军先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27,445,400元（贰仟柒佰肆拾肆万伍仟肆佰元整）。

甲乙丙三方一致理解并确认：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价款系预估价格，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遵

循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

4、支付方式

4.1本协议书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之十

（10%）；即嘉事堂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4,254,000元（肆佰贰拾伍万肆仟元整）。嘉事盛

世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2,744,500元（贰佰柒拾肆万肆仟伍佰元整）。

4.2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之

四十（40%）；即嘉事堂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7,016,200元（壹仟柒佰零壹万陆仟贰佰元

整）。嘉事盛世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1,097,820元（壹仟零玖拾柒万捌仟贰佰元整）：

4.2.1�本协议第二条所述股权转让及本协议书第五条所述增资事项之工商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4.2.2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依法为目标公司核发了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 且符合本协议书其他相关

约定的新的营业执照；

4.2.3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全部完成了其四家关联企业的业务整合工作。

4.3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

之三十（30%）；即嘉事堂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2,762,100元（壹仟贰佰柒拾陆万贰仟壹

佰元整）。嘉事盛世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8,233,600元（捌佰贰拾叁万叁仟陆佰元整）。

4.3.1本协议第4.2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4.3.2经审计报告确认，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2014年度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

之贰拾（20%），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10%）。

4.4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第3.3款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百分

之二十（20%）；即嘉事堂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8,508,100元（捌佰伍拾万零捌仟壹佰元

整）。嘉事盛世向张泽军先生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5,489,100元（伍佰肆拾捌万玖仟壹佰元整）。

4.4.1本协议第4.2款及第4.3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4.4.2经审计报告确认，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2015年度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

之贰拾（20%），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10%）。

4.5 各方知悉并特别约定： 本协议第三期及第四期付款数额为预估数额。 如果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为成

就，则受让方无义务向转让方支付第三期及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4.6 如果变更后的目标公司的销售收入或实现净利润增长幅度未能达到约定标准， 则受让方应当根据实际

增长幅度按市盈率倍数（7.5倍）相应扣减需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数额。

5、股权转让、增资事项

5.1股权转让

各方一致同意，丙方向嘉事堂转让目标公司百分之三十一（31%）的股权，丙方向嘉事盛世转让目标公司百

分之二十（20%）的股权。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

）

嘉事堂

31 31

嘉事盛世

20 20

张泽军

49 49

合计

100 100

在办理本协议书所述股权转让之同时，各方应当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将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增加至人

民币2000万元。

5.2 各方同意的增资方案为：

5.2.1� �嘉事堂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5,890,000元；

5.2.2� �嘉事盛世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3,800,000元；

5.2.3� �张泽军先生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加出资人民币9,310,000元；

5.3 在增资事宜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

%

）

嘉事堂

620 31

嘉事盛世

400 20

张泽军

980 49

合计

2000 100

6、其他规定

（1）新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嘉事堂委派，总经理由丙方委派经董事会聘任，公司其他高

管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聘期三年；公司部门设置、薪酬考核由总经理提出，报董事会通过。

（2）经全体股东同意，新公司每年实现净利润的50%可用于股东分红。

7、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公司的

长期战略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2、 公司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后续发展中，国家医改招标政策的调整可能使产品价格发生波动，从而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收购业务的盈利成果；

2、由于医院账期周期性变动，可能会对公司资金面产生影响，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七、备查文件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海）

3、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张泽君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的审计报告

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张泽军先生实际控制的上海明伦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股权评估

项目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8月15日

证券简称：嘉事堂 证券代码:002462� � � �公告编号：2013-038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嘉事堂药业股份有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丁元伟

注 册 资 本：24000万元

实 收 资 本：24000万元

公 司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 营 范 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化学药制剂、中药饮片、 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精神药品 （二类）、包装食品、饮料、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嘉事堂牌金尔钙颗粒保健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成 立 日 期：1997年04月22日

营 业 期 限：自1997年04月22日至长期

2．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限售情况的说明

中国青年实业

发展总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000 0.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741,431 17.39%

合计

：

41,876,431 17.45%

追加所持有嘉事堂全部股份限售

期

36

个月

，

即

2013

年

8

月

19

日

-

2016

年

8

月

18

日

3．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

0 0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

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

日

延长锁定期

限

（

年

）

延长锁定期后

的限售截止日

设定的最低减

持价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中国青年实

业发展总公

司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41,876,431 17.45

2013

年

8

月

18

日

3 2016

年

8

月

18

日 无

2、中国青年发展实业总公司所持有的嘉事堂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做减持。所做其他承诺不变。

3、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如违反承诺， 中国青年发展实业总公司将减持股份的所得全部上缴上市公司， 并承当所得相应额度的违约

金。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保证

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对于承诺延长持有期的，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结算

深圳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5日

备查文件：

1、 股东追加承诺函

2、上市公司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申请表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数源科技 股票代码

0009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毅 陈欣

电话

（

0571

）

88271018

（

0571

）

88271018

传真

（

0571

）

88271038

（

0571

）

88271038

电子信箱

stock@soyea.com.cn stock@soyea.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550,511,336.88 534,717,569.67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0,454,564.92 20,377,436.14 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3,942,254.41 15,501,709.01 -1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78,151,074.30 -54,614,711.27 226.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07 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07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13% 3.28%

减少

0.1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3,703,640,071.80 3,578,251,223.42 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63,679,679.87 643,225,114.95 3.18%

注:� � 2013年6�月18日，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润分配，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96,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196,000,000股增加至294,000,000股。上

表中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已按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并列示。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44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湖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23% 156,509,577 0 0

王金奎 境内自然人

0.2% 600,000 0

顾桂珍 境内自然人

0.19% 555,000 0

蔡惜莲 境内自然人

0.17% 490,200 0

姚仁龙 境内自然人

0.16% 464,802 0

黄建兴 境内自然人

0.15% 455,250 0

蔡泽希 境内自然人

0.15% 451,950 0

王清和 境内自然人

0.15% 443,388 0

朱靖东 境内自然人

0.15% 440,100 0

周立 境内自然人

0.14% 4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在上述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

如有

）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信念，开拓创新，积极进取，较好的完

成了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管理等项工作。

为促进传统主业转型升级，上半年，公司对电视机及相关产品的业务进行了改革，单独成立全资子公司，并欲

引进战略投资者，整合公司现有资源，扩大公司产业的外延，使公司能更好地介入并专注于新兴领域的研究和开

发。

公司的产品研发围绕创新的主题，积极寻找市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产品转型升级。

(一)�公司密切关注和跟踪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并已在物联网产业相关的智慧城市、智慧

交通、智慧家居等产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研发和应用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经营成果。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

智慧城市公租房三级安全协同管理系统，已成功应用于杭州建设规模最大的田园板块大型公租房项目，并且扩展

到杭州、合肥等地的大型CBD建设项目和商品楼盘，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田园板块大型公租房项目，将作为全国

首创的公租房信息化管理和智慧社区示范项目逐步向全国进行推广； 正在研发中的智慧公交实时监控调度运营

系统，也已在杭州进入商用测试阶段；公司研发的长运快客智能车载终端与车联网系统平台、智慧社区餐饮结算

平台和智能自助服务终端等项目也已成批量进入了国内长途客运、自助餐饮、商务支付等行业市场。

（二）以房地产项目配套为需求，积极研发智能楼宇配套产品。企业开发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对讲

门禁系统、模拟对讲门禁系统两大产品系列，在杭州、合肥等地多个新建楼盘中推广应用。

（三）企业实力显著增强，产业产品成果显著。上半年，公司申请专利2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获得授权专利5

项。

上半年，公司经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质监局等10部委批准，确定为“浙江省

创新型试点企业” 。这是继2010年，公司被确定为“杭州市创新型试点企业” 以来，又在技术创新方面跃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全资设立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系由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科技公司)全资设立，于

2013年6月9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湖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33010600027436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现有注册资本9,000万元。 截止2013年6月30日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净资产为89,365,293.94元， 净利润为

-634,706.06元。

2013年5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浙江亚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杭州景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取的注册号330100000180492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100万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51%。浙江亚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900万元，占注册资本49%。截止2013年6月30日，杭州景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99,949,920.00元，净利润为-50,080.00元。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国经

201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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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8�月16日，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

知，公司于8月6日由专人或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7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董事7名，3名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章国经董事长主持。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表决后，会议一致同意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不同意0票。

二.审议通过《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金额为叁仟伍佰万元整人民币的融资， 并授权李兴哲代表本公司与上述银行商洽借款

相关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不同意 0�票。

三.�同意朴东国先生因工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弃权 0�票；不同意 0�票。

四．2013年8�月1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朴东国先生、尹建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朴东国先生因工作变

动，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尹建文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朴东国先生、尹建文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2013年8�月15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朴东国先生、尹建文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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